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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垃圾产生总量

也不断增长，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目前，我国

主要的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方式包括填埋、焚烧和堆肥，焚烧因具有高减量、高减

容、破坏有毒有害物质等优势，而被各国广泛采用。然而，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富集重金属、可溶性氯盐、二噁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焚烧飞灰。

目前，我国尚无生活垃圾焚烧稳定化飞灰填埋处置过程污染控制的专用标准，稳

定化飞灰填埋处置过程中的污染控制缺乏针对性的技术指导。

为降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过程的环境风险，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下简

称省学会）在组织专家评立项论证与立项公示无异议后，2021年 2月 25日同意

由东莞市新东粤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下简称新东粤）与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下简称华南所）牵头编制《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下简称规范），参与编制工作还有广州环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中山市威曼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粤丰科维环保投资（广东）

有限公司，广州绿邦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

二、项目立项目的与意义

自 1874年英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规模化生活垃圾焚烧厂以来，采用焚烧技

术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已经有近 150年的历史。相较于卫生填埋，焚烧具有垃圾减

量和能源回收等优势，因而在人口密度较高、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或地区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1988 年，我国在深圳建成第一座现代化生活垃圾焚烧厂。虽然

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焚烧技术在我国发展迅速。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9》数据，2018年我国生活垃圾总焚烧处理能力超过 1亿吨，远超欧盟

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跃居世界第一。生活垃圾焚烧已成为我国垃圾处理处置的

主要方法之一。

1. 飞灰处置是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和风险管理中最薄弱环节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为生活垃圾处理提供出路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

环保困境。其中，焚烧飞灰的处理是焚烧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突出问题之一。据

统计，我国每焚烧处理一吨生活垃圾，飞灰产生量为 30~200 kg，其中炉排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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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为 30~50 kg；流化床较高，为 150~200 kg，国外一般为 15~40 kg 飞灰[1]。据

E20研究院统计，2016年垃圾焚烧量为 6811万吨，飞灰产生量已高达 395万吨，

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预计仍会以每年

8%~10%的速度增长。由于富集重金属、可溶盐和二噁英等污染物[2]，因此飞灰

被我国列为危险废物（HW18）。百万吨危险废物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置，无疑会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3]。然而，我国垃圾焚烧产生的飞灰处理量与产生量严重不符，

目前至少有 50%的飞灰未得到妥善处理[4]。飞灰安全处置已经成为生活垃圾焚烧

全过程污染控制和风险管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图 1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统计

2. 针对性飞灰填埋技术指导缺乏，行业问题频发

我国在 2008年发布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

标准明确了经处理后满足含水率、二噁英含量与浸出液污染物质量浓度限值的生

活垃圾焚烧飞灰可在生活垃圾填埋场中单独分区填埋。该标准给处理后的生活垃

圾焚烧飞灰处置指明了方向。但具体如何分区填埋，填埋过程中的污染如何控制，

并没有相关指导文件。2020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

术规范》（HJ 1134-2020）。但标准中对飞灰填埋处置过程中的描述也仅限于引



3

用 GB 16889标准，要求进入填埋区的飞灰密封包装或成型化、明确飞灰中重金

属与二噁英的监测频率等，但对具体填埋过程无进一步细化要求。

由于现行标准对飞灰填埋库区建设标准和飞灰单独填埋库区建设标准未有

明确要求，很多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建设之初未预设单独的飞灰填埋区和独立的

导排系统[5]，导致生活垃圾渗滤液进入飞灰填埋区，加速重金属的浸出，增加渗

滤液处理难度和地下水污染风险[6]；对进场飞灰如何检验、现场如何填埋等都未

作明确要求，导致实际操作中出现飞灰散装运输、预处理质量检验缺失、填埋作

业不规范、库区裸露、飞灰散落在库区、飞灰被雨水浸泡，块状飞灰固化体填埋

过程中被压散加速雨水淋溶；由于稳定化飞灰特性与生活垃圾存在显著不同、固

化/稳定化工艺多样，导致入场飞灰特性差异大[7]、飞灰质量检测耗时长并难以实

现环保追溯等问题。

3. 团体标准的发布能弥补现行标准的缺位，引导飞灰安全处置

我国近年来也对飞灰填埋技术进行了大量和广泛的研究，国家重点研发、省

部级、市级科研基金资助了大量的垃圾焚烧飞灰相关技术研究[8, 9]。在垃圾焚烧

飞灰相关研究逐渐深入、垃圾焚烧处理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负责

任、技术强的企业，不断为飞灰的安全处置提供创新的解决途径。生活垃圾填埋

场标准发布的 12年以来，我国飞灰填埋技术有长足的进步，亟需凝练当前的科

研、技术、管理成果以更好服务社会。因此，需要在对国内外填埋技术现状和发

展进行深入分析并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调动科研单位、头部企业蕴

藏的技术革新，对现行标准进行评价和补充，编制形式更灵活的团体标准。团体

标准的编制，将有利于引导我省垃圾焚烧飞灰填埋相关行业的良性发展，降低垃

圾焚烧处理手段经济、环境成本，从源头上遏制飞灰的违法处理。

三、工作过程

1. 标准开题及前期准备

2021年 1 月 22日，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发布《关于征集 2021年度第一批

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标准项目的通知》（粤环学〔2021〕1号）征集团体标准制

修订项目。当月新东粤与华南所共同完成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污染控制技

术规范》（下简称《规范》）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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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 4日，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组织专家对《规范》进行立项论证，

专家一致同意《规范》立项。

2021年 2月 25日，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发布《关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

埋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项目立项通知》（粤环学〔2021〕2号），同意

规范编制项目立项，并由新东粤与华南所牵头组建标准编制队伍。

2. 标准调研

2021年 3月 10日，在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的支持下，编制组赴东莞市对广

东省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飞灰专用填埋场——东莞市东南部卫生填埋场进行调

研，对填埋飞灰处理产物的性状及污染物特征、填埋流程与污染控制规范进行了

考察。

2021年 3月 22日，编制组赴珠海市对在生活垃圾填埋场上加建稳定化飞灰

填埋专区的西坑尾垃圾卫生填埋场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填埋飞灰的来源、加建过

程导排导气的影响、渗滤液混合处理的效果等问题进行了调研。

2021年 4月 15日，编制组赴中山市对生活垃圾、炉渣与磷系无机药剂+水

泥稳定化飞灰分区填埋的中山市垃圾焚烧飞灰稳定化处理中心及中山市中心组

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卫生填埋场工程进行调研，了解了水泥稳定化飞灰浇筑填埋

全流程管理、并对不同鳌合固化方式对填埋流程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2021年 6月 15日，编制组赴广州市对生活垃圾、螯合稳定化飞灰分区填埋

的兴丰填埋场进行调研，对螯合稳定化飞灰吊装填埋的污染控制流程有了基本掌

握，并对螯合稳定飞灰对渗滤液及填埋气的产生、场地的规划建设影响进行了讨

论。

3. 标准文本编制

2021年 4月，编制组对广东省上百家垃圾焚烧厂及生活填埋场的环境影响

评价书/表进行了整理，统计了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产

生量，飞灰处理处置手段及流向等信息；对调研过程中收集到的 3家填埋场的渗

滤液与淋溶液的产生情况，飞灰处理产物进场的监测数据，渗滤液与淋溶液处理

前后的污染物浓度监测数据进行了整理与统计分析。

同时编制组开展了大量的文献调研工作。在政策法规方面，编制组对国家及

我省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管理及污染整治的相关环保政策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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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了新形势下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过程的环境管理需求；在

污染物特征方面，开展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过程污染物排放特征、

控制技术的文献调研；在行业发展方面，收集到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概况。

在多次实地考察、多渠道的数据整理与文献调研后，编制组草拟形成规范的

征求意见讨论稿及其编制说明。

2021年 6月 29日，省环境科学学会在广州市以网络视频形式组织召开团体

标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讨论稿）专家咨询

会。专家组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污染控制技

术规范》，并统一讨论稿修改完善后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2021年 7月，编制组依据专家意见修改形成《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

填埋控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四、国内外标准法规现状

1. 我国相关政策

（1）作为危险废物管理阶段

2001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等部委联合颁布实施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

策》（环发〔2001〕199 号），针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明确要求“生活垃圾焚

烧产生的飞灰必须单独收集，不得与生活垃圾、焚烧残渣等其它废物混合，也不

得与其它危险废物混合”“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不得在产生地长期贮存，不得进行简

易处置，不得排放，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在产生地必须进行必要的固化和稳定化处

理之后方可运输，运输需使用专用运输工具，运输工具必须密闭”“生活垃圾焚烧

飞灰须进行安全填埋处置”。该技术政策的出台为我国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管理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2004年环保总局印发了《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的

通知，以解决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处置设施数量有限，处理能力滞后的问题，确定

以省为单位建设 31座省级和 24座区域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着重指出“对

能焚烧的危险废物，焚烧后的飞灰、残渣以及达到填埋标准的危险废物应建设危

险废物填埋场进行处置，不得混入生活垃圾填埋场。”

（2）在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填埋阶段

2008年，《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规定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如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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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可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填埋后，各项政策的发布使符合要求飞灰

填埋处置得到技术与法理上的支持。

2013年，环保部通过了《2013年国家先进污染防治示范技术名录》，支持“生

活垃圾焚烧飞灰药剂稳定卫生填埋技术”，该技术较传统的飞灰处置技术节约 1/3

的填埋库容，拓展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安全处置途径。

2016年 6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发布，在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

单》指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如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中 6.3条要求，可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填埋场不需要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填埋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

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2013），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的可不按危险废

物管理。2020年 11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发布，进一步豁免经

处理后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要求，且运输工具满

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的可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随着飞灰处理处置方法的渐趋成熟，政策上，我国的法律法规对飞灰处理的

指导也从仅限安全填埋，到有条件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填埋，灵活的法律制度，

逐渐增强了企业处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积极性，有助于减少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环境管理风险，提高环境管理效率。

2. 国内外相关标准

（1）国内相关标准

我国在 2008年发布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 -2008），

其中明确了经处理后满足含水率、二噁英含量与浸出液污染物质量浓度限值的生

活垃圾焚烧飞灰可在生活垃圾填埋场中单独分区填埋。

2012~2013 年国家先后发布了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工程设计规范（GB

50757）、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与水泥窑协同处

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啊（HJ 662）从建设、污染控制、到环保技术上为

飞灰的水泥窑协同处置提供了技术出路。

2013年以来，各地零星发布了各类垃圾焚烧飞灰新型处理手段的技术规范。

如 2015年 9月，重庆市环保局印发了《采用二次物料复合技术处理生活垃圾焚

烧飞灰工程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渝环发〔2015〕56号），对二次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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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处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行规范。

2018年 3月 16日，天津市发布了《高温烧结处置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陶粒

技术规范》（DB12/T779- 2018），规定了高温烧结处置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陶

粒的处置设施技术、回转窑运行操作技术、污染物排放控制以及人员和制度方面

的要求，对回转窑高温烧结处理处置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过程进行了规范。

2019年 2月 28日，江苏省发布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熔融处理技术规范》

（DB 32/T3558 -2019），适用于飞灰熔融处理设施的系统、运营管理、熔融固

化体的环境安全和工程品质要求以及污染物排放控制。同年 3月 27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发布了行业标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稳定化处理设备技术要求》

（CJ/T 538 -2019），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稳定化处理设备的系统设备组成，

分类与型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但

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标准均主要对飞灰的处理技术进行规范，对处理后的飞灰处

置，特别是填埋处置过程均未进行相关的管理和控制。

直至 2020年 8月 27日，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 1134-2020)。这是我国首次发布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污染控制的指导性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收集、贮存、运输、

处理和处置过程的污染控制技术要求。尽管该技术规范规定了进入生活垃圾填埋

场专区填埋的飞灰处理产物需要满足 GB 16889中的重金属、二噁英及含水率的

相关要求，并对相关环境监测和管理提出了一些规定，但是却仍然不涉及分区填

埋飞灰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的选址、设计和建设、运行和封场后的维护与管理过程

的污染控制和监督管理等内容，实际上分区填埋飞灰处理产物的生活垃圾填埋场

从选址、设计到施工、运行和封场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2）国外相关标准

而国际上，目前现行的国际、国家或国际团体的飞灰及飞灰处理产物相关标

准虽然有一百个以上，标准涉及农业、矿业、能源等行业，但环保相关标准不到

10个，而且主要集中在锅炉飞灰、燃煤飞灰、混凝土飞灰的处理处置等。如 1982

年印度发布的《使用和处理飞灰的指导原则》（IS 10153-1982）、2015 年俄罗

斯发布的《资源节约. 废物处理. 预期作二次利用的煤灰和飞灰特征的技术要求》

（GOST R 56618-2015）等，暂时没有发现有针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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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填埋的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五、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处置现状

（一）生活垃圾飞灰处理处置手段

飞灰的终端处置一般分为填埋场安全填埋和资源化利用两大方向，无害化处

理技术一般可分为分离萃取技术、固化/稳定化技术以及热处理技术这三大类，

其中分离萃取技术主要是淋洗法、生物浸取、电化学技术、热分离技术等；固化

/稳定化技术主要为水泥固化、化学药剂稳定化等；传统的热处理技术主要包括

玻璃化、熔融化、烧结等。国内外依据自身的国情不同，生活垃圾飞灰处理处置

的技术段有一定差异。

1. 国外飞灰处理处置手段

国内外处置垃圾焚烧飞灰的方法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欧盟

国家（除德国）焚烧飞灰主要采用“稳定化/固化+填埋”的方式处置，瑞士将飞灰

重金属分离提取后再进行填埋。德国的焚烧飞灰通过废弃岩盐矿储存。日本主要

通过高温熔融、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生产生态水泥或普通水泥，但由于熔融方式

能耗成本过高，日本不再新建熔融飞灰处置设施。在飞灰建材生产的综合利用中，

要求对飞灰进行繁琐的前处理，其设备投资和运行成本显著高于传统的“稳定化

固化+填埋”处置方式。

表 1 国外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处置情况

国家 主要处置策略 资源化利用途径

美国
飞灰与底灰混合后送至单一填埋场填埋

填埋场日覆盖与终场覆

盖、混凝土骨料等

加拿大 飞灰处理后送至危险废物填埋场填埋 -
荷兰 储存于能控填埋场的专用袋中，不考虑飞灰的资源

利用，废物在循环利用仍在研究中

路基、路堤填充材料，混

凝土与沥青骨料

丹麦 飞灰进行出口活用专用袋存放。正在发展安全填埋

处置技术

停车场、道路路基材料

德国 储存在地下矿井如岩盐矿 路基和声障等

法国 利用水硬性粘结料固化后，存放于特定填埋场的空

洞里

市政工程

瑞士 底渣和飞灰经过金属分离提取后填埋，部分经过水

泥固化后填埋或外输德国储存

金属回收

瑞典
飞灰处理后送至安全填埋场填埋

限定范围内用于道路铺

面，资源利用十分有限

葡萄牙 利用水硬性粘结料固化后，存放与特定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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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主要处置策略 资源化利用途径

英国 固化后，存放于特定填埋场。 -
日本 处理前需固化稳定（熔融、水泥、化学药剂、分离

萃取等），熔渣作为修路材料水泥固化剂稳定后送

至填埋场

填料、路堤填充料、混凝

土

2. 国内飞灰处理处置手段

（1）全国

由于我国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规定，满足

GB 16889—2008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中 6.3 条要求，进入生活垃圾填

埋场分区填埋的焚烧飞灰，运输及填埋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因此，目前我国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主要通过稳定化/固化+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的方式处理。在焚

烧飞灰综合利用方面，有关企业开发了“飞灰水洗+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和“飞灰

烧结生产轻质骨料处置技术”，均可实现万吨飞灰年处理能力。上述飞灰综合利

用技术均能有效实现飞灰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并且缓解对填埋场的需求，但在设

备投资和运行成本方面都不同程度地高于“稳定化/固化+填埋”处置方式。并且由

于缺乏有效激励政策，飞灰的综合利用处置技术推广应用进展缓慢，因此现阶段

我国垃圾焚烧飞灰依然以“稳定化/固化+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的方式处理为主。

水泥固化是指是在垃圾焚烧飞灰中混入一定比例的水泥基质和适量的水，经

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作用，通过固化包容手段，使得飞灰中的重金属以氢氧化物

或络合物的形式被包裹在经水化反应后生成的水化硅酸盐中，因其具有比表面积

小、渗透性低和稳定性较好的特点，能有效降低飞灰中重金属的浸出毒性。但由

于水泥固化增容较大，增加了后续的处置成本，部分金属稳定化效果较差等原因，

限值了该方法的应用。而化学药剂稳定法是利用化学药剂通过化学反应将重金属

离子变成不溶于水的高分子络合物或者无机矿物质，可以在不增容或少增容的情

况下，实现对垃圾焚烧飞灰的无害化处置。然而，由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

组分及重金属形态复杂多变，在当前条件下，很难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化

学稳定化药剂，因此各焚烧厂所使用的稳定化药剂也不尽相同。由于来源复杂、

处理工艺多变，垃圾填埋场收纳的飞灰处理产物特性差异大，为分区填埋带来了

难处。水泥-药剂联合稳定化方法兼具水泥固化和药剂稳定化的长处，但由于整

体成本较高，在我国使用还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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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东省

根据《2019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9年广东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厂共计

48座，主要集中于深圳、广州、东莞、中山。2019年广东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

置规模达 7.4万 t/d（约 2700万 t/a），处置能力同样主要集中于深圳、广州、东

莞、佛山、中山、汕头等。2019年全年广东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达 1762万吨，

深圳、东莞、广州、中山的焚烧处理量最大。

根据《关于公布有关垃圾焚烧发电企业 2019年至 2020年上半年垃圾处理量

及相关电量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21〕72号），2019年全年广东省共 45

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发电入网，共处理约 1833万吨生活垃圾，垃圾处理量折算

的上网电量共计 565912万千瓦时。按照 3%的飞灰产生率折算，2019年全省飞

灰产生量约 60.6万吨，主要集中在广州（20.61%）、东莞（19.34%）、佛山（12.99%）

和深圳（9.00%）。2020年上半年（1月 1日至 6月 30日）全省共 49家垃圾焚

烧发电企业发电入网，约 1226万吨生活垃圾入厂处理，垃圾处理量折算的上网

电量共计 343345万千瓦时。按照 3%的飞灰产生率折算，2020年上半年飞灰产

量约为 36万吨，主要集中于广州（17.77%）、东莞（15.63%）、深圳（12.05%）、

佛山（10.33%）。

编制组对 2020年发电入网的 49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开展了调研，通过收集

分析相关焚烧发电厂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等资料了

解到，各市所产生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几乎均在本市内的生活垃圾填埋

场专区填埋，仅有极少部分在焚烧发电厂内的飞灰处理产物暂存库暂存。通过收

集相关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编制组整理出目前

广东省共 35家卫生填埋场接收处置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其中 25座为生

活垃圾填埋场飞灰填埋专区，10座为稳定化飞灰专用填埋场。

据统计，35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中共收集到 18座的填埋容量，这 18座

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的总容量达到 3148万 m3，其各自辐射建设地周边的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企业，基本做到飞灰处理产物转运不跨市。根据调研统计结果，当前

绝大多数飞灰均在焚烧厂内进行稳定化固化处理，待检测符合 GB 16889-2008的

入场要求后，通过具有资质的危废转运单位运输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填埋。

通过收集分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组了解到各个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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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灰稳定化处理方式及飞灰处理产物最终处置去向，统计判明 45家垃圾焚烧企

业飞灰处理产物去向，剩余 4家缺少相关资料未能统计到飞灰处理产物的去向，

具体情况见附表 1。

（二）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技术现状

1.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主要产排污节点

飞灰处理产物填埋作业规模较小，远小于生活垃圾填埋处理规模。目前，国

内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大都参照生活垃圾的填埋作业工艺，填埋作业方式比较粗放，

填埋作业面积大。飞灰处理产物经入场检测合格后，运输至填埋作业区进行倾倒

卸料，摊铺、压实后，填埋至设计标高后进行中间覆盖，最终进行封场覆盖（产

排污节点如下图所示）。在飞灰处理产物填埋过程中的产排污及污染控制技术如

下：

运输汽车

直接堆填 日覆盖

排水沟

外排/回用/委外处理

雨水沉淀池

雨水 初期雨水

排放

受纳水体

飞灰处理产物

卸 车称重计量

降雨
填埋区

噪声

中间覆盖

洒水车噪声、尾气

封场覆盖生态恢复

污泥委托有资质单

位处置、浓缩液经

鉴定后处置

淋溶水

淋溶水调节池

淋溶水处理站

定期抽检
不达标

达标

达标

图 2 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处置产排污节点图

（1）废水产生情况及污染控制措施：

1）废水产生情况

①飞灰处理产物淋溶液

飞灰处理产物淋溶液水质有别于一般生活垃圾渗沥液，生活垃圾焚烧后，飞

灰中有机物含量极少，渗沥液污染物以重金属为主，淋溶液处理工艺以去除重金

属为主要目标。但是，由于飞灰稳定化可能采用高分子有机螯合剂，以及在稳定

化处理过程中飞灰加湿用水采用了垃圾渗滤液、浓缩液，可能会导致飞灰淋溶液

中 CODCr、BOD5偏高。此外，焚烧厂烟气处理工程中向烟气喷氨水脱硝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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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灰淋溶液中 NH3-N偏高。垃圾焚烧造成的 Cl-释放以及无机稳定药剂可能会导

致淋溶液中 Cl-偏高。

②初期雨水

由于填埋引起的扬尘散落在 HDPE 日覆盖膜上，导致 HDPE 膜上初期污

水处理量大。

2）污染控制措施

飞灰处理产物含水率低，远小于其持水量，飞灰处理产物自身不但不产生渗

滤液，同时还可以吸收储存一定量的渗滤液。然而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填埋作

业管理落后、填埋作业工艺不适当、雨污未进行分流等原因，飞灰处理产物淋溶

液产量却较大。淋溶液主要来源于填埋作业过程中雨水入渗。因此，在填埋场设

计及运行过程中实现清污分流，最大限度地减少淋溶液的产生量，是飞灰处理产

物填埋场可持续运行最基本的原则和保证。

为较大程度地实现雨污分流，一般可采取下措施：1）分期建设，分区填埋，

有效减少填埋区汇水面积；2）设置临时或永久排水沟，合理截流、导排；3）填

埋作业前采用 HDPE 膜对填埋区表面进行全面积临时覆盖，填埋作业时局部揭

开后填埋，填埋作业完成后及时覆盖；4）设置飞灰处理产物暂存仓库，如遇降

雨、降雪、大风等不良天气，则不进行填埋作业，在良好天气情况下进行集中填

埋。

（2）废气产生情况及污染控制措施：

1）废气产生

①飞灰处理产物填埋过程恶臭气体

本身一般含有 H2S、NH3-N 等刺激性气味，倾倒、摊铺、压实作业过程中

容易产生扬尘，对填埋作业人员容易产生职业健康安全问题；

②场区内部车辆产生的尾气

填埋作业时产生的废气主要有推土机和压实机以及填埋时产生的尾气污染。

污染因子为 PM2.5、碳氢化合物、NOX、CO。

2）污染控制措施

在填埋作业过程中可喷洒一定量的水，即可以控制扬尘，减少刺激性气味的

产生，同时有利于在最优含水率 ±2% 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压实度。

同时，飞灰处理产物应逐渐由散装转变为袋装，填埋作业方式应逐渐由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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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填埋转变为吨袋吊装填埋，以此防止扬尘产生，减少初期污水量和淋溶液产生

量。

（3）噪声产生情况及污染控制措施：

飞灰处理产物填埋运营期噪声源分为移动噪声源和固定噪声源。

移动噪声源主要为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汽车吊等填埋作业设备噪声。

固定噪声源主要为提升泵井的提升泵及淋溶水处理车间的污泥脱水设备。

主要通过对设备等采用绿化隔声、减震、采用低噪声设施等综合治理措施。

在采取相关隔声降噪等噪声防治措施下，且夜间不进行作业。

（4）固体废物排放情况及污染控制措施：

飞灰处理产物填埋所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水处理污泥和废弃纳滤膜，主

要通过委托具备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处理。

2. 我省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技术现状

（1）填埋场地理分布

图 3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分布情况（2020年）

根据相关焚烧发电厂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等资

料，目前广东省共 35家卫生填埋场接收处置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广州、

深圳、茂名、惠州各有 4座，汕头、湛江、肇庆、东莞、揭阳、佛山各有 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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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珠海、江门、梅州、汕尾、中山、潮州各有 1座，河源、阳江、清远、云

浮尚未有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验收投产，各市分布情况如图 3所示。

（2）填埋场类型

全省35家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中 25座为生活垃圾填埋场飞灰处理产物填埋

专区（71.43%），10座为飞灰处理产物专用填埋场（28.57%，含垃圾焚烧发电

厂配套）。

图 4 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类型情况（2020年）

（3）设计填埋容积

全省 35家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中设计填埋容积在 100万立方米以下的

填埋场个数占 31.43%，101~300万立方米的填埋场个数占 14.29%，301~500

万立方米的填埋场个数占5.71%，501~1000万立方米的填埋场个数占8.57%，

由于填埋场资料有限，有 48.57%的填埋场未标明到设计填埋容积。

表 2 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设计填埋容积情况（2020年）

设计填埋容积（万 m3） 填埋场个数（座） 占填埋场的百分比（%）

100以下 11 31.43%

101~300 5 14.29%

301~500 2 5.71%

501~1000 3 8.57%

未标明 17 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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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日设计填埋量

全省 35家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中，设计填埋量在 200 t/d以下的填埋场个

数占 42.86%，201~500t/d的填埋场个数占 14.29%，501~1000 t/d的填埋场个数占

5.71%，1001t/d 以上的填埋场个数占 2.86%，由于填埋场资料有限，有 34.29%

的填埋场未标明日设计填埋量。

表 3 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每日设计填埋量情况（2020年）

每日设计填埋量（t/d) 填埋场个数（座） 占填埋场的百分比（%）

200以下 15 42.86%

201~500 5 14.29%

501~1000 2 5.71%

1001以上 1 2.86%

未标明 12 34.29%

（5）飞灰处理产物进场流程

广东省填埋场中入场填埋物料均为达标后的飞灰处理产物，飞灰大多由各个

焚烧厂自行负责稳定化固化，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制标准》

（GB16889-2008）进场要求之后才能送至填埋场填埋。稳定化处理后的飞灰处

理产物密闭运输至填埋场，经过计量、登记、监控、分析、信息管理后对同一批

飞灰处理产物进行抽样监测，监测合格则送往填埋场填埋，不合格则返回焚烧发

电厂重新稳定化处理。满足准入要求后运至填埋场，经过检查站，上称称量，沿

场内道路进入填埋区填埋，每日覆盖、中间覆盖后，最后经封顶覆盖等一系列工

艺过程完成作业。

表 4 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填埋方式情况（2020年）

填埋方式 填埋场个数（座） 占填埋场的百分比（%）

倾倒摊铺 8 22.86%

吊装 8 22.86%

浇灌摊铺 1 2.86%

未标明 18 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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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飞灰处理产物填埋作业方式

全省 35家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中，填埋作业方式为倾倒摊铺的填埋场个数

占 22.86%，填埋作业方式为吊装的填埋场个数占 22.86%，填埋作业方式为浇灌

摊铺的填埋场个数占 2.86%，由于填埋场资料有限，有 51.43%的填埋场未标明

到飞灰处理产物填埋作业方式。

（7）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导气

全省 35 家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中，有 14.29%的填埋场用垂直方式导气，

2.86%的填埋场采用垂直+水平的方式导气，有 2.86%的填埋采用竖直方式导气，

有 2.86%的填埋场有导气系统，但未写明采用导气方式，有 31.43%的填埋场没

有填埋导气系统，由于填埋场资料有限，有 45.71%的填埋场未标明飞灰处理产

物填埋导气情况。

表 5 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填埋导气情况（2020年）

填埋导气方式 填埋场个数（座） 占填埋场的百分比（%）

垂直 5 14.29%

垂直+水平 1 2.86%

竖向 1 2.86%

无 11 31.43%

有 1 2.86%

未标明 16 45.71%

表 6 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填埋导排情况（2020年）

导排情况
地下水导排填埋

场个数（座）

占填埋场的百

分比（%）

地表水导排填埋场

个数（座）

占填埋场的百分

比（%）

无 1 2.86% 5 14.29%

有 17 48.57% 14 40.00%

未标明 17 48.57% 16 45.71%

（8）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导排

全省 35家填埋场中，有 48.57%的填埋场有地下水导排系统，40%的填埋场

有地表水导排系统，有 2.86%的填埋场无地下水导排系统，14.29%的填埋场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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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导排系统，由于填埋场资料有限，有 48.57%的填埋场未统计到地下水导排

情况，45.71%的填埋场未标明到地表水导排情况。

（9）飞灰处理产物填埋淋溶液处理

全省 35家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中，平均淋溶液产生量在 100 t/d以下的填埋

场有 25.71%，平均淋溶液产生量在 101~500 t/d的填埋场有 8.57%，平均淋溶液

产生量在 501~1000 t/d的填埋场有 5.71%，无淋溶液产生的填埋场占 14.29%，由

于填埋场资料有限，有 45.71%的填埋场未标明淋溶液产生情况。

表 7 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淋溶液产生情况（2020年）

平均淋溶液产生量（t/d） 填埋场座数 占填埋场的百分比（%）

100以下 9 25.71%

101~500 3 8.57%

501~1000 2 5.71%

无废水 5 14.29%

未标明 16 45.71%

全省 35家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中，有 45.71%的填埋场有淋溶液导排系统，

有 8.57%的填埋场无淋溶液导排系统，由于填埋场资料有限，有 45.71%的填埋

场未标明淋溶液导排情况。

表 8 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淋溶液导排情况（2020年）

淋溶液导排情况 填埋场座数 占填埋场的百分比（%）

无 3 8.57%

有 16 45.71%

未标明 16 45.71%

表 9 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防渗方式情况（2020年）

生活垃圾防渗方式 填埋场座数 占填埋场的百分比（%）

HDPE 17 48.57%

HDPE+GCL 2 5.71%

未标明 16 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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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飞灰处理产物填埋与生活垃圾防渗方式

全省 35家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中，有 48.57%的填埋场有采用 HDPE膜的防

渗方式，有 5.71%的填埋场采用 HDPE+GCL膜的防渗方式，由于填埋场资料有

限，有 45.71%的填埋场未标明防渗方式。

（11）填埋场其他情况

全省 35家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中，有 40%的填埋场有地磅房等配套设备，

有 31.43%的填埋场有洗车设备，28.57%的填埋场有化验室。由于填埋场资料有

限，57%~65%的填埋场未标明配套设备情况。

表 10 广东省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其他配套设备情况（2020年）

设施 有（座） 无（座） 未标明 有此设备的填埋场占比（%）

地磅房等配套设备 14 3 20 40.00%

洗车设备 11 1 23 31.43%

化验室 10 4 21 28.57%

（12）小结

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公布数据，2019年广东全省共约 1833万吨生

活垃圾进入焚烧发电厂处理，飞灰产生量约 60.6万吨。2020年上半年全省约 1226

万吨生活垃圾入厂处理，飞灰产量约为 36万吨，推测全年飞灰产量超过 70万吨。

根据稳定化/固化工艺差异，飞灰处理产物的产量会在原重量基础上增加 30%甚

至更高。依据东莞市实测的飞灰处理产物产量（有机螯合剂稳定化方法），将稳

定化飞灰产生率选定为 126%，如此，2019年全省飞灰处理产物的产量约为 76

万吨，2020年飞灰处理产物产量超过 88万吨。飞灰处理产物堆体实测压实度以

1.2 t/m3计算，2019年、2020年广东全省的飞灰处理产物分别消耗 63万 m3、73

万 m3飞灰填埋区库容。

根据以上数据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可以了解到当前广东全省接收飞灰

处理产物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整体上信息仍较为缺失。据统计，仅 18座飞灰处理

产物填埋场具有飞灰处理产物填埋专区的库容数据，这 18座的飞灰处理产物容

量达到 3148万 m3。剩余 17 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由于缺少相关资料，无法统

计得出库容规模。根据现有库容，广东省的飞灰处理产物填埋空间较大，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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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 20~30 年的填埋需求。此外，据调查，当前还有至少 9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

场正处于环评、公示或建设等不同阶段，待这些项目建成验收之后将进一步服务

广东省各市的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将进一步扩大飞灰无害化的处置规模。

在资料整理分析和调研的过程中，编制组了解到当前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在

实际运行中，从入场到封场及后续维护监测的过程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或管

理差异，飞灰经过不同稳定化处理后特性差异巨大直接影响后续库容的使用与污

染的有效控制。但现行标准缺乏针对性的填埋污染控制规范指导，飞灰处理产物

处置行业无法获取明确、完整的规范指引，可能会给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在污染

控制上造成一定程度的困难。针对此现状，编制组拟通过细化飞灰处理产物填埋

处置过程中的技术环节及潜在产污单元，针对使用不同飞灰处理产物提出相应的

污染控制要求，为本地区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处置行业在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处置全

过程中提供科学、全面且直观的污染控制规范参考，进一步促进本地区的飞灰无

害化处置。

六、文件内容结构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5 入场控制要求

6 运行过程污染控制要求

7 封场及后期管理的污染控制要求

8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9 监测要求

七、主要条文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污染控制的基本要求，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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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封场及后期管理的污染控制、污染物排放控制以及监测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飞灰处理产物填埋时的入场、填埋、封场

及后期管理的污染控制，可作为有关填埋场建设、运行和封场后的维护与管理过

程中的技术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为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产物填埋的运行及封场后为避免造成环

境污染所需要遵循的相关环境保护标准和文件。这些标准和文件的有关条文将成

为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为执行本文件制定的专门的术语和对容易引起歧义的名词进行的定

义。

表 11 术语和定义来源

术语 定义来源

3.1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引用 HJ 1134-2020 3.1部分

3.2 处理 引用 HJ 1134-2020 3.2部分

3.3 飞灰处理产物 改自 HJ 1134-2020 3.2部分

3.4 吊装填埋 自定义

3.5 浇筑填埋 自定义

3.6 淋溶液 改自“土壤淋溶液”：淋溶液是指化学物质随渗透水在土

壤中沿垂直剖面向下运动，进而得到的 土壤溶液，在运动

迁移的过程中伴随着物质的沉淀-溶解、吸附-解吸、矿化

分 解等一系列复杂的物理、生物化学变化

4 基本要求

4.1本条明确选址、设计、施工、验收、入场、运行、封场及后期维护与管

理要求、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环境和污染物监测要求均应建立在满足 GB 16889

与 HJ 1134的相关要求上。

4.2 本条提出了飞灰处理产物填埋过程可选择的作业方式，填埋作业方式基

本覆盖我省大部分填埋作业方式，由于 HJ 1134 6.6条规定“进入填埋区的飞灰

或飞灰处理产物应密封包装或成型化”，由于倾倒摊铺的粉尘大，国家不推荐该

填埋方式，因此本文件中不再进行要求。

5 入场控制要求

5.1本条提出了适宜处理飞灰固化/稳定化的场所，并规定了飞灰处理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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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要求，强调飞灰处理产物的入场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 GB 16889等相关规

定。采用吊装式填埋的飞灰处理产物入场时、采用浇筑填埋的需稳定处理后符合

GB16889入场控制要求。

5.2本条提出入场宜依据填埋场的污水处理方式，增加对化学需氧量、生化

需氧量、氨氮、钙离子与氯离子的监测。

对于一般飞灰本身 COD 含量很低，但飞灰稳定化过程中采用有机螯合剂，

且在飞灰加湿环节采用焚烧厂渗滤液处理的浓缩液作为加湿用水，导致飞灰处理

产物淋溶液中 COD 显著增高。飞灰本身不含 NH3-N，但焚烧厂烟气处理工程中

向烟气喷氨水脱硝以及飞灰加湿环节采用渗滤液处理的浓缩液作为加湿用水，导

致飞灰处理产物淋溶液中 NH3-N偏高。生活垃圾中的塑料材质中含氯多，生活

垃圾焚烧后 Cl-进行释放，垃圾焚烧烟气处理后在飞灰中富集大量的氯。此外，

飞灰加湿环节采用渗滤液浓缩液作为加湿用水，同样会导致飞灰淋溶液中 Cl-偏

高。而钙离子偏高时，当淋溶液与渗沥液在导排管中混合时容易产生沉淀导致导

排管堵塞。

淋溶液处理工艺以去除重金属为主要目标，当固化飞灰淋溶液中污染物除重

金属外，BOD5、COD 和 NH3-N 远高于设计进水水质，渗滤液处理后无法直接

达标排放。此外 Cl-含量极高，高盐水质大大限制了处理工艺的选择，导致常见

的生化技术和膜分离技术都无法正常运行，同时对渗滤液抽排泵及渗滤液处理设

备具有腐蚀性，直接影响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场后续填埋运行。

因此本条提出了入场前建议增加检测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钙离

子、氯离子，从源头上解决后期淋溶液处理难问题。

5.3 本条明确危废与放射性废物不准混入。

5.4 本条根据 HJ1134-2020明确了飞灰处理产物运输过程管理要求。

5.5 本条明确雨天飞灰处理产物不宜进场，减轻贮存与填埋压力。

5.6 本条明确应建设飞灰处理产物贮存设施及其适用标准。由于 GB 16889

中未对飞灰处理产物贮存设施进行要求，本条对其提出补充。贮存设施主要服务

于“雨天不宜进行填埋作业”条文，最终减少淋溶液产生。贮存飞灰处理产物不

属于危废豁免范畴，因此仍执行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5.7 由于 GB 16889与 HJ 1134并没有要求填埋场对进场飞灰处理产物进行

监测。但 HJ 1134对飞灰处理单位的监测频率有要求，重金属为每天一次，二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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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为每半年一次。为降低填埋飞灰处理产物对环境影响，建议填埋场对进场飞灰

产物进行抽检，且抽检频率按照 GB 2828.2执行。并说明飞灰处理产物不达标的

情况时的处理方法。

6 运行过程污染控制要求

6.1现行标准 GB 16889与 HJ 1134均没有要求填埋前需要制定填埋计划，实

际上缺乏计划会导致飞灰处理产物进场、填埋作业及道路铺设混乱，最终导致淋

溶水增加，因此本条规定了填埋场需建立计划填埋制度。

6.2 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飞灰填埋分区和在生活垃圾堆体上扩建飞

灰处理产物填埋分区的要求。GB 16889首次允许符合要求的飞灰处理产物进入

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填埋，HJ 1134对飞灰处理产物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要求进

行细化，但均未对“分区”进行要求。实际上分区主要是避免渗滤液与飞灰处理

产物及淋溶液混合增加重金属析出等风险，对污染控制起到重要作用，有必要进

行详细规定。

6.2.1 明确生活垃圾填埋场地基上扩建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分区的，应在生活

垃圾填埋区与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区之间应建设分区坝等物理阻隔，并明确分区坝

的参考标准。

6.2.2 当不具备在地基上扩建分区时，由于飞灰处理产物物理特性与土工特

性与生活垃圾有着明显的差异，不加调整地对在生活垃圾堆体上加建飞灰处理产

物填埋区，可能出现地基失稳及底部防渗系统破坏现象；另外也须充分考虑旧填

埋场的填埋气体、渗沥液导排工作，其与扩建专区衔接部分的导排设置，确保导

排通畅，避免因液位过高、气体聚集，影响堆体的稳定性。因此本条从基地选择、

稳定性威胁处置、中间垫层等几方面进行要求，控制因草率扩建带来的环境污染

甚至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风险。

6.3 本条规定了吊装填埋和浇筑填埋的作业要求。HJ 1134规定了进场飞灰

处理产物的密封包装或成型化，倾倒填埋带来的环境风险较大，此处不推荐。

6.3.1 本条是对 GB 16889 7 运行要求中的填埋相关的细化。

a) 日常作业中减少淋溶液及扬灰产生的操作要求；

b) 衬底保护操作要求；

c) 雨污分流及减少淋溶液产生的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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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间覆盖要求；

e) 巡查制度要求；

f) 批次标记要求。

6.3.2 吊装填埋

a) 由于 HJ 1134规定飞灰处理产物一般应在垃圾焚烧厂进行稳定化处理，飞

灰处理产物的来源差异也导致了吨袋尺寸不一，螯合后飞灰处理产物吨袋形状各

异，导致库区堆填吨袋间留有较大空隙，既减少了库容，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堆

体稳定性。为了方便码放，提高库容率，提出应在飞灰处置源头统一吨袋规格要

求；

b-d) 本条为防止飞灰处理产物在运输及填埋过程中出现撒漏；

e) 本条为防止钢板对土工膜造成损坏；

f) 重金属的浸出变化规律和动力学特征分析表明,大尺寸的固化体并整齐码

放能避免飞灰处理产物中重金属的大量浸出。填埋过程应对飞灰处理产物整齐码

放，填埋工作面应尽可能小，能从析出效率与源头水量上减少淋溶液的产生；

g) 本条为飞灰处理产物填埋过程的工程安全要求；

h) 本条对吨袋的空隙填充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

6.3.3 浇筑填埋

我省浇筑填埋作业的应用较少，有且仅有中山中心组团由于危险废物处理场

收集飞灰统一固化/稳定化，并在园区内配套填埋场，才能实现水泥浇筑填埋。

本填埋方式能较有效地利用库容，减少淋溶水的产生，但由于飞灰处理产物检测

后置，存在飞灰处理产物浸出液存在超标风险，因此本项分别从一单元一检测与

超标再处理来应对风险。同时搅拌车等车辆存在飞灰处理产物散落的可能性，因

此应出场前应进行清洗。

6.4 本条分别从初期雨水单独收集，分区坝前设置结合管，设置截洪沟、排

水明沟、临时排水沟等手段落实雨污分流措施。

6.5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分区与飞灰处理产物填埋分区应具备独立的渗

沥导排系统。

研究表明，由地表水浸泡固化物堆体所产生的淋溶液也是 Cl-和 Ca2+含量较

高的“盐水”，且 pH 值呈碱性时，渗滤液导排容易发生化学淤堵现象，若混入

原生活垃圾渗沥液中，将造成淤堵等影响甚至破坏原系统正常运行。而飞灰处理



24

产物堆体漏入渗沥液生成浸出液，其成分复杂性及浓度都将显著超过渗沥液与淋

溶液的简单混合。因此应尽量避免淋溶水与渗滤液的混合。

6.6 本条规定不设置导气系统的情况。

与生活垃圾不同，生活垃圾降解不断产生填埋气，有自燃爆炸风险，须常年

持续导排和监测，而飞灰处理产物的有机含量低，基本不产生填埋气体，因此飞

灰处理产物填埋专区在专家论证后，可不设置导气系统。

6.7 本条细化 GB 16889 7 运行要求中 7.8 的运行情况记录制度，明确填埋

后调整计划分区、填埋样品留存等要求。

7 封场及后期管理的污染控制要求

7.1本条集成 GB51220的封场工程要求及 GB 16889-2008 中 8 封场及后期

维护与管理要求。

7.2本条明确不同条件下的封场条件。

8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8.1本条规定环境污染控制应符合 GB 16889 的要求。

8.2本条明确了淋溶液的处理方法，削减重金属离子与氯离子后再进入生活

垃圾渗滤液处理站处理，是防止金属离子与氯离子对后续生化处理系统造成破坏。

8.3本条明确了其他废水的处理方法，主要参考 HJ 1134 6.1 c)条“飞灰处理

过程产生的废水应优先返回工艺过程进行循环使用或综合利用。”

9 监测要求

9.1本条规定了飞灰处理产物浸出液污染物的监测方法。

9.2 本条规定了填埋场运行过程中环境及污染物的监测要求及方法。

9.3 本条确定了填埋场周边环境监测要求。

9.4 本条规定了监测及监测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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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广东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飞灰处理产物去向表（2020年上半年）

地区 企业名称 处理规模（t/d） 入厂垃圾量（t） 飞灰产生量（t） 飞灰处理产物去向

广州市 广州市李坑垃圾焚烧发电二厂 2250 303631.74 9108.95 广州市兴丰应急填埋场

广州市
广州东部固体资源再生中心第三资源

热力电厂
4500 722587.13 21677.61 广州市兴丰应急填埋场

广州市 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 5000 325977.45 9779.32 广州市兴丰应急填埋场

广州市 广州市第五资源热力电厂 2250 315718.47 9471.55 花都狮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第二期）

广州市 广州市第六资源热力电厂 5000 361366.77 10841 广州增城区棠厦垃圾填埋场

广州市 广州市第七资源热力电厂 1000 170485.74 5114.57 从化城市废弃物综合处理场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老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

二期工程
3000 380847.05 11425.41

深圳市宝安区老虎坑垃圾卫生填埋场二

期

深圳市
深圳市宝安区老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

三期工程
3800 792248.64 23767.46

深圳市宝安区老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三

期工程配套飞灰填埋场

深圳市 深圳市妈湾城市能源生态园电厂 2300 318576.51 9557.3
外运至深圳市下坪垃圾卫生填埋场和深

圳市东部环保电厂飞灰填埋场填埋处理

珠海市 珠海信环环保有限公司 1200 253279.99 7598.4 珠海市西坑尾垃圾卫生填埋场

珠海市 珠海康恒环保有限公司 1200 35525.57 1065.77 珠海市西坑尾垃圾卫生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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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企业名称 处理规模（t/d） 入厂垃圾量（t） 飞灰产生量（t） 飞灰处理产物去向

汕头市 汕头市澄海洁源垃圾发电厂有限公司 1520 192246.5 5767.4 汕头市雷打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汕头市
中节能（汕头潮南）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
1500 209237.35 6277.12 汕头市雷打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汕头市 汕头市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2250 207107.05 6213.21 潮阳区棉北十二斗生活垃圾填埋场

汕头市 汕头市恒建科创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1200 225971.68 6779.15
不详，无环评及竣工验收资料（雷打石环

保电厂）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垃圾焚烧发电一厂改扩建

项目
1500 288829.19 8664.88 小塘无害化处置填埋场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垃圾焚烧发电二厂 1500 196885.22 5906.56 小塘无害化处置填埋场

佛山市

瀚蓝绿电固废处理（佛山）有限公司

南海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标扩能工

程项目

1500 249315.26 7479.46 小塘无害化处置填埋场

佛山市 广东顺控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3000 543437.21 16303.12 高明白石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梅州市
梅州市环保能源（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1500 194234.72 5827.04 梅州市奇龙坑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惠州市 惠州绿色动力环保有限公司 3400 206855.98 6205.68
惠阳环境园生活垃圾焚烧二期PPP项目飞

灰填埋场

惠州市
惠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一期项目、

扩容工程
1200 208808.52 6264.26 惠东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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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企业名称 处理规模（t/d） 入厂垃圾量（t） 飞灰产生量（t） 飞灰处理产物去向

惠州市 惠州广惠能源有限公司 1600 356934.32 10708.03 不详（惠州市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惠州市
博罗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一、二期项

目
1050 191368.43 5741.05 博罗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汕尾市
汕尾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焚烧

发电厂首期、二期工程项目
2100 255561.85 7666.86

汕尾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卫生填

埋场

汕尾市 陆丰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500 182980.6 5489.42
汕尾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卫生填

埋场

东莞市 东莞市麻涌垃圾处理厂一、二期 1500 293367.88 8801.04 东莞市东南部卫生填埋场

东莞市
东莞市横沥环保热电厂一期技改增容

工程项目
1800 331406.39 9942.19 东莞市东南部卫生填埋场

东莞市 东莞市横沥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项目 1800 307596.23 9227.89 东莞市东南部卫生填埋场

东莞市
东莞市横沥环保热电厂一期技改再增

容工程项目
1500 358685.8 10760.57 东莞市东南部卫生填埋场

东莞市 东莞市市区垃圾处理厂技改增容项目 1600 361728.83 10851.86 东莞市东南部卫生填埋场

东莞市

东莞市市区环保热电厂增加垃圾处理

生产线及建设环保教育展示中心工程

项目

1200 282061.81 8461.85 东莞市东南部卫生填埋场

中山市 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北部一二期 750 101630.93 3048.93
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卫生

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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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企业名称 处理规模（t/d） 入厂垃圾量（t） 飞灰产生量（t） 飞灰处理产物去向

中山市 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三期） 1200 234768.51
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卫生

填埋场

中山市 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 2250 269258.61 7043.06
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卫生

填埋场

中山市
中山市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

圾焚烧发电厂
3290 197584.71 8077.76

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卫生

填埋场

湛江市 湛江市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500 341124.08 5927.54
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三期填埋区工程

之飞灰安全处置专区一期

湛江市 廉江市绿色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1100 133664.16 10233.72
廉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飞灰填

埋场建设项目（一期）

茂名市 茂名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500 52858.24 4009.92
茂名市电白区绿能环保发电项目配套飞

灰稳定物填埋区

茂名市 化州深能环保有限公司 600 137786.14 1585.75 化州市南斋坑生活垃圾填埋场

茂名市 信宜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000 42966.7 4133.58
信宜市绿能环保发电项目配套飞灰稳定

物填埋区

潮州市 潮州深能环保有限公司 1050 241699.5 1289 潮州市锡岗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潮州市 潮州市湘桥深能环保有限公司 1200 15510.73 7250.99 不详，无环评及竣工验收资料

潮州市 瀚蓝（饶平）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600 98036.8 465.32 潮州市锡岗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江门市 瀚蓝（开平）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600 113293.24 2941.1
开平市固废综合处理中心一期一阶段 PPP

项目配套飞灰稳定物填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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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企业名称 处理规模（t/d） 入厂垃圾量（t） 飞灰产生量（t） 飞灰处理产物去向

肇庆市 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 1500 233084.38 3398.8 肇庆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肇庆市 肇庆市博能再生资源发电有限公司 1500 150557.56 6992.53 未显示（四会环保能源热力发电厂）

揭阳市 普宁市广业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800 152381.23 4516.73 普宁市云落镇垃圾填埋场

揭阳市 欧晟绿色燃料（揭阳）有限公司 1000 121267.29 4571.44 惠来县含尾坑卫生垃圾处理场

总计 88660 12262338.69 3642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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